
肆、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103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83年11月29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
4個月以上，即民國103年7月29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103年11月28日繼續居住者，有縣長、縣議員、鄉
（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
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103年8月21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二)�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

發票管理員。
(三)�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

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四)�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處新

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五)�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2項規定，處5年以

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六)�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七)�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105條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八)�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
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1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罰
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8項規定，處新臺幣5
千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九)�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108條第2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下罰金。

(十)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四、選舉票顏色：

(一)鄉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二)鄉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
(三)村長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圈選2人以上。
(二)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八)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一)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

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
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
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
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
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

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

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
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
沒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

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
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
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
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規
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
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規
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
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
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
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
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
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
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
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

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二)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伍、國姓鄉第17屆鄉長、第20屆鄉民代表暨第20屆村長選舉
����投(開)票所一覽表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踴躍投票，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投開票所名稱 設置投開票所之處所名稱 投開票所之村鄰別

第397投開票所 國姓社區活動中心 國姓村第1-5鄰

第398投開票所 國姓鄉衛生所 國姓村第6-15鄰

第399投開票所 石門社區活動中心 石門村第1-7鄰

第400投開票所 國姓國中 石門村第8-14鄰

第401投開票所 大旗社區活動中心 大旗村全部

第402投開票所 長流社區活動中心(舊) 長流村第1-3鄰

第403投開票所 長流村集會所活動中心(新) 長流村第4-11鄰

第404投開票所 長豐社區活動中心 長豐村全部

第405投開票所 長福社區活動中心 長福村全部

第406投開票所 北梅國中 北港村第1-7鄰

第407投開票所 北梅國中 北港村第8-13鄰

第408投開票所 福龜社區活動中心 福龜村第1-10鄰

第409投開票所 長壽社區活動中心 福龜村第11-18鄰

第410投開票所 乾峰社區活動中心 乾溝村全部

第411投開票所 柑林社區活動中心 柑林村全部

第412投開票所 大石社區活動中心 大石村全部

第413投開票所 北山社區活動中心 北山村第1-6鄰

第414投開票所 茅埔社區活動中心 北山村第7-10鄰

第415投開票所 南港社區活動中心暨集會所 南港村1-10鄰

第416投開票所 港源社區活動中心 南港村11-15鄰



壹、鄉長選舉候選人

選舉區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
之政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國

姓

鄉

1
丘

埔

生

49
年
2
月
26
日

男
新
北
市

無

長流國小畢業、國姓國
中畢業、省立草屯商工
機工科畢業、國立高雄
工商專模具工程科畢
業。

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碩士班(在學
中)。

二、軍管區司令部：排長、連長、幕僚、副
組長。

三、國姓鄉公所：北港村幹事、研考、鄉立
托兒所所長、財政課長、現任社會課長。

一、工程及財物標售全數上網及公開招標，並鼓勵電子領標。
二、優先遴用具有公務員資格之本鄉子弟。
三、積極爭取投147線水里鄉段拓建工程，使之全線拓寬改善，為南港村農村再生計畫水鹿大街做墊基工

作，並利於爭取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將本鄉南港、北山、大石納入景區範圍。
四、拓寬峰竹路本鄉乾溝村段，使之與臺中市霧峰區接軌。
五、提昇長興產業道路為國姓鄉道，使之與臺中市新社區接軌。
六、廣闢財源，以社區為單元照顧老人及弱勢族群。
七、徵收並開闢國姓都市計畫道路及公園。
八、爭取仁愛鄉新生、互助村納入本鄉轄區，並由北港村串聯，規劃開發為北港溫泉區。
九、規劃藍色隧道細部計畫及執行，並振興國姓老街形象商圈與之串聯，使之成為本鄉振興休閒旅遊產

業之策略性計畫。(計畫範圍乾溝、福龜、柑林、大石、國姓、石門、大旗)
十、規劃長流溪沿岸(大旗至長福段)為親水、生態、休閒園區。
十一、賡續執行咖啡產地認証及輔導農產品建立生產履歷，結合文創及行銷活動，以提昇國姓農產品品

牌價值及產值。

2
戴

世

詮

57
年
5
月
23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南投縣立北山國小、北
山國中、省立埔里高
工、南開科技大學附設
專科進修學校二技進修
班畢業

南投縣議會第十六、十七屆縣議員

一、以北港村糯米橋為中心，鑿引能高大圳溫泉水脈，並貫接至長流溫泉區。形塑北國姓溫泉觀光養生
村，帶動北港、長流、長豐、長福產業經濟。

二、以鄭成功塑像(國姓爺雕像)為入口，發展客家文化意象商圈，吸納觀光消費人潮，透過假日農特產
市集，打造國姓、石門、大旗客家風情體驗觀光產業，活絡產業經濟。

三、以九份二山為主體，圈畫水鹿原鄉文化園區，發展養鹿文化體驗觀光，串聯啟動南港、北山、大石
產業經濟。

四、以橋聳雲天景觀為亮點，結合運動、休閒、生態、宗教，發展慢活、悠閒產業，帶狀連通福龜、乾
溝、柑林農業型態，提昇產業經濟。

五、爭取中潭公路自行車道，並連接福龜、乾溝、大旗、石門、北港、柑林、大石、九份二山登山挑戰
線，以奉茶、乘涼客家溫暖，打造健康、運動國姓客庄的「伯朗大道」。

六、堅持完成投147線拓寬工程，翻轉國姓鄉後花園，銜接車埕觀光圈，引進濁水溪線觀光人潮，增加國
姓經濟客源。

貳、鄉民代表選舉候選人

選舉區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
之政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第

一

選

區

1
許

宏

賓

65
年
9
月
14
日

男

臺
灣
省
彰
化
縣

無 光華商職畢

現任：國姓國小家長會副會長，國姓國中家長會
副會長。
國姓警友站顧問，國姓義警顧問團團長。
國姓三清宮顧問，東陞牧場負責人。

1、追求新進步，提升新國姓。
2、注入新世代，輔助新鄉政。
3、用心勤服務，努力爭建設。
4、教育拼第一，青年助返鄉。

2
吳

振

懿

43
年
7
月
21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國姓國小
國姓初中
南開工專

福村宮(土地公廟)委員兼會計
護國宮管理委員會委員
婦女防火宣導國姓分隊顧問
南投縣警察局埔里分局國姓義警顧問
石門村守望相助隊顧問
國姓鄉農會16、17屆會員代表
南投縣農會17屆會員代表

爭取鄉里建設、確保家園安全
重建國姓老街、恢復往昔繁榮
推展精緻農業、改善農村經濟
關懷貧困弱勢、照顧老人族群

3
陳

春

綢

43
年
7
月
12
日

女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國姓國民小學
國姓初級中學
草屯高商肄業

第十八屆國姓鄉鄉民代表
第十九屆國姓鄉鄉民代表
護國宮副主任委員
國姓鄉婦女會常務理事
國姓鄉消防婦宣隊顧問
國姓鄉形象商圈總幹事
國姓鄉民眾服務社常務理事

監督鄉政、重視民意
勤走基層、關懷弱勢
爭取經費、用心建設
產業推廣、發展觀光

4 
劉

昌

餘

51
年
3
月
8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國姓國小
國姓國中
明道中學補校
青年中學補校
逢甲大學夜間部畢業

國姓鄉第十六屆鄉民代表
國姓鄉第十七屆鄉民代表
國姓鄉第十八屆鄉民代表

一、全心全力為民服務，做事以真、待人以誠。
二、理性監督鄉政，為民謀福祉。
三、重視老人、婦幼生活安全與福利。
四、爭取經費，加強農村地方建設。

參、村長選舉候選人

選舉區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
之政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國

姓

村

1
陳

振

榮

40
年
11
月
6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國姓國小

國姓村十八屆、十九屆村長
國姓國中、國姓國小家長會會長
國姓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國姓鄉農會農民代表
國姓珠仔山龍珠宮主委
國姓鄉消防隊義消顧問
國姓警友站顧問

一、秉持專業、認真負責的態度，繼續服務村民，為本村打拼。
二、全力配合鄉公所，爭取地方基層建設。
三、關懷本村獨居老人、單親家庭低收入戶、殘障者及外籍新住民的生活，為他們爭取福利。
四、結合環保志工隊及社區民眾，加強街道週邊環境美化。
五、聽取村民意見，向上反映村民心聲。

2
張

林

標

47
年
9
月
27
日

男
臺
中
市

無
國姓國小
國姓國中

國姓國小家長會會長
國姓國中家長會副會長
同德家商家長會副會長
國姓義警顧問
國姓消防義消顧問
國姓鳳凰志工分隊長
國姓鄉成功救援協會理事長

誠心為民服務。
推動社區發展、重視老人、婦幼社會福利。
爭取經費，建設村里。

石

門

村

1 
藍

喬

馨

46
年
12
月
15
日

女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高商肄業 1、給新人一個機會，創造石門村的遠景與新希望。

2 
李

文

連

43
年
7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國姓初中畢業
國姓鄉第13、14屆鄉民代表會代表。
國姓鄉第18、19屆石門村村長。

1、爭取上級政府補助款，造福地方建設。
2、推動農民農產品，提高經濟價值，改善生活。
3、重視老人身心健康，推動居家服務及老人送餐。
4、改善產業道路，提高村民生活機能。
5、爭取九芎坪北港溪，沿溪護岸工程，以維護居民安全。
6、促進觀光產業發展，打造富麗農村新風貌。
7、照護農民，爭取肥料及農器具補助。
8、配合政府政策，鼓勵種植樹木，美綠化環境生活。

 臺灣省南投縣國姓鄉第17屆鄉長、第20屆鄉民代表暨第20屆村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灣省南投縣國姓鄉第17屆鄉長、第20屆鄉民代表暨第20屆村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3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
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南 投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編 印



參、村長選舉候選人

選
舉
區

號
次

相�片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大

旗

村
1

范

旭

南

48
年
10
月
30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省立埔里高中
畢業

1大旗村第十八屆、十九
�屆村長
2國姓鄉後備軍人輔導
�中心主任
3救國團國姓鄉團委會
�會長
4國姓國中校友會副會
�長
5大旗社區發展協會理
�事長
6警友會國姓站顧問
7國姓鄉民眾服務社理
�事
8楞嚴宮、護國宮委員

1妥善規劃運用既存休耕或廢耕農地，發展有機農特產品增進
�農村青年就業機會。
2促進農村產業活化，提高農產經濟價值。
3推動年長者和弱勢村民，居家照護及送餐服務，使老有所養
�幼有所托。
4配合大旗社區發展協會，全力推動農村再生計畫，再造優雅
�農村新風貌。
5深植客家文化，重視生態保育，發展生態休閒旅遊文化產業
�。
6持續向上級爭取經費，改善村里道路，整治野溪山溝，許給
�村民一個安全的居住環境。

長 
 
 
 
 

流 
 
 
 
 

村

1
吳

家

照

53
年
10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國姓國中

一、建請鄉公所加強本村弱勢家庭及外籍新住民的基本生活照
顧。

二、本村各項基礎建設大致完成，未來將著重在道路週邊的環
境美化，同時將邀請地方有心人士共同參與建言。

三、為了維護農民生計，村長任內將建請農田水利站整治本村
農業灌溉水圳的暢通以保障農作物成長無虞。

2
羅

廣

霖

39
年
3
月
22
日

男
臺
中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國小畢業

國姓鄉第19屆長流村
村長
第14屆～17屆國姓鄉
農會代表

一、用心、專業為民服務。
二、推動社區發展，關懷弱勢、重視老人、婦幼社會福利。

長 
 
 
 
 

豐 
 
 
 
 

村

1
謝

進

春

61
年
10
月
26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長流國小、
國姓國中、
大明中學肄
業

國姓鄉長豐村第19屆
村長
長流國小家長會長

村民所託，即是我服務的方向。

2
廖

秀

文

59
年
4
月
15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長流國小、
國姓國中

國姓農會15、16、17
屆代表
長豐社區理事長第六
屆

一、謙卑做起、誠信待人。
二、盡心圓融、民意盡力、造福長豐。
三、關懷老人弱勢、莘莘學子之接送。
四、維護道路、排水溝暢通。
五、協商各農路旁地主、擴建避車道及綠美化。
六、全力爭取長興農路正名，為鄉道創造農產觀光願景。
七、知會公所協辦本村公墓路段擴寬。

長 
 
 
 
 

福 
 
 
 
 

村

1
黃

明

燦

53
年
12
月
13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長福國民小
學、國姓國
中、成功工商

第十七屆長福村村長
南投縣養雞協會理事
長

1、促進地方觀光休閒
2、加強在地基礎建設

2
陳

俞

萱

65
年
12
月
27
日

女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新民商工 現任長福村長

一、關懷弱勢族群，協助幼兒、老人、殘障照顧、馬上關懷以
及各項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社會服務等工作，並極力爭
取各慈善團體來村送暖，嘉惠有需要的弱勢戶。

二、積極爭取基層建設，推動農產業道路之興建及修繕工程。
三、結合社區，凝聚社區共識，改善社區清潔，營造村落優美

環境。
四、維護路燈明亮、排水溝通暢、路面平坦、人車行走安全、

確保村民生命財產安全。
五、落實民意，「用心、熱忱、服務、奉獻」的精神，為村民

服務。

北 
 
 
 
 

港 
 
 
 
 

村

1
葉

佳

壇

37
年
5
月
2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北港國民小學

北梅國中家長會長
碧雲宮主任委員
梅林警友站長
國姓鄉農會第十二屆
代表
北港村長連任五屆
梅林民防分隊隊長
國姓鄉村長聯誼會長
北港溪保育會理事長
梅林社區發展協會理
事長

爭取婦幼殘障及老人權益，配合社區促進地方發展。
推動產業，帶動農業創造商機。
爭取街上電力地下電纜。
爭取二十粒道路拓寬。
爭取龍鳳瀑布道路拓寬及綠美化。
成立守望相助隊。
每個月捐出三分之一事務費做地方公益。
爭取深坑吊橋整修帶動觀光。
爭取南北通橋重建。

2
劉

醇

良

48
年
2
月
5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北港國小
國姓國中
光華商職肄

民防國姓分隊書記
國姓鄉田間調查員
蔬菜產銷班班長
花卉產銷班班長
第十九屆北港村長

爭取弱勢團體之福利。
爭取老人福利與權益。
爭取本村之廣播與照明之完善。
用心爭取地方基層建設。
專職村長熱心服務。

壹、鄉長選舉候選人

選
舉
區

號
次

相�片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國

姓

鄉

1
丘

埔

生

49
年
2
月
26
日

男
新
北
市

無

長流國小畢業、
國姓國中畢業、
省立草屯商工機
工科畢業、國立
高雄工商專模具
工程科畢業。

一、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公共行政碩士
班(在學中)。

二、軍管區司令部：
排長、連長、幕
僚、副組長。

三、國姓鄉公所：北
港村幹事、研考
、鄉立托兒所所
長、財政課長、
現任社會課長。

一、工程及財物標售全數上網及公開招標，並鼓勵電子領標。
二、優先遴用具有公務員資格之本鄉子弟。
三、積極爭取投147線水里鄉段拓建工程，使之全線拓寬改善，

為南港村農村再生計畫水鹿大街做墊基工作，並利於爭取
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將本鄉南港、北山、大石納入景區範
圍。

四、拓寬峰竹路本鄉乾溝村段，使之與臺中市霧峰區接軌。
五、提昇長興產業道路為國姓鄉道，使之與臺中市新社區接軌。
六、廣闢財源，以社區為單元照顧老人及弱勢族群。
七、徵收並開闢國姓都市計畫道路及公園。
八、爭取仁愛鄉新生、互助村納入本鄉轄區，並由北港村串聯，

規劃開發為北港溫泉區。
九、規劃藍色隧道細部計畫及執行，並振興國姓老街形象商圈

與之串聯，使之成為本鄉振興休閒旅遊產業之策略性計畫。
(計畫範圍乾溝、福龜、柑林、大石、國姓、石門、大旗)

十、規劃長流溪沿岸(大旗至長福段)為親水、生態、休閒園區。
十一、賡續執行咖啡產地認証及輔導農產品建立生產履歷，結

合文創及行銷活動，以提昇國姓農產品品牌價值及產值。

2
戴

世

詮

57
年
5
月
23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南投縣立北山
國小、北山國
中、省立埔里
高工、南開科
技大學附設專
科進修學校二
技進修班畢業

南投縣議會第十六、
十七屆縣議員

一、以北港村糯米橋為中心，鑿引能高大圳溫泉水脈，並貫接
����至長流溫泉區。形塑北國姓溫泉觀光養生村，帶動北港、
����長流、長豐、長福產業經濟。
二、以鄭成功塑像(國姓爺雕像)為入口，發展客家文化意象商
����圈，吸納觀光消費人潮，透過假日農特產市集，打造國姓、
����石門、大旗客家風情體驗觀光產業，活絡產業經濟。
三、以九份二山為主體，圈畫水鹿原鄉文化園區，發展養鹿文

化體驗觀光，串聯啟動南港、北山、大石產業經濟。
四、以橋聳雲天景觀為亮點，結合運動、休閒、生態、宗教，
����發展慢活、悠閒產業，帶狀連通福龜、乾溝、柑林農業型
����態，提昇產業經濟。
五、爭取中潭公路自行車道，並連接福龜、乾溝、大旗、石門、
����北港、柑林、大石、九份二山登山挑戰線，以奉茶、乘涼客
����家溫暖，打造健康、運動國姓客庄的「伯朗大道」。
六、堅持完成投147線拓寬工程，翻轉國姓鄉後花園，銜接車埕
����觀光圈，引進濁水溪線觀光人潮，增加國姓經濟客源。

貳、鄉民代表選舉候選人

選
舉
區

號
次

相�片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第

二

選

區

1
黃

洋

琴

44
年
12
月
1
日

女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高中肄業

國姓鄉第十三、十九
屆鄉民代表。
國姓鄉第十六、十七、
十八屆鄉民代表會副
主席。
國姓鄉婦女會理事及
常務監事。
國姓鄉調解委員。
南投縣元極舞功法研
究會常務監事。
長流、長福、北港國
小家長會顧問。
婦女防火宣導顧問。

一、落實基層建設、監督施工品質、促進家園繁榮。
二、保障婦幼安全，關懷弱勢民眾。協助爭取老人、婦幼、身��

心障礙者之社會福利。
三、提升教育環境，縮短城鄉差距。
四、爭取開辦婦女就業及外籍配偶生活輔導。提升外籍配偶

生活能力及婦女就業機會。
五、結合鄉內地方文化，農特產資源，發展民宿、休閒、觀

光創造工作機會，降低失業率。

2
邱

秋

榮

53
年
9
月
10
日

女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臺中師專畢

國姓鄉民代表會組員
代理秘書。
國姓鄉公所人事室課
員。
國姓鄉公所財政課出
納。
國姓鄉立托兒所保育
員。

用心服務

3
劉

錦

堂

52
年
9
月
21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埔里高工
國姓國中
長流國小

國姓青工會會長、國
姓救國團會長、國姓
國中會長、長流國小
會長、國姓獅子會會
長、國民黨代表、警
友會長流站長、義消
第二大隊幹事、南投
縣客家協會理事、國
姓鄉民代表、革命實
踐研究院

一、重視產業經濟、帶動觀光旅遊、促進地方繁榮。
二、照顧弱勢族群、爭取各項補助、落實福利制度。
三、提倡運動風氣、爭取各項設備、發展全民體育。
四、爭取教育經費、縮短城鄉差距、提昇教育品質。
五、確實督導鄉政、激勵服務士氣、提昇公所品質。
六、爭取上級補助、提昇災修效率、強化基層建設。

4
劉

昌

坤

46
年
1
月
25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同德高職商
業經營科畢
業

1.現任國姓鄉鄉民代
��表
2.曾任二屆國姓鄉農
��會常務監事
3.曾任二屆國姓鄉農
��會理事
4.梅林社區第二屆理
��事長
5.碧雲宮管理委員會
��經理
6.糯米橋休閒農業區
��推動委員會理事長

1、以經驗誠信服務鄉民。
2、重視老人、婦幼社會福利。
3、協助農業轉型，以農業休閒帶動觀光，增加農民收入。

5
李

宜

樺

66
年
7
月
26
日

女
臺
南
市

無
永安高中護
理科畢業

埔里榮民總醫院護士
埔里警分局長流派出
所志工
長流奉天宮鸞下生
國姓鄉婦女會會員

農民第一，配合農作產期帶動商機
加強幼兒、老人、婦女、殘障照顧與福利
民意第一、敢說、肯服務

6
彭

國

珍

48
年
6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長流國小畢業
國姓國中畢業

國姓鄉第十四、十五屆
鄉民代表會副主席十八
屆代表。
南投縣客家協會理事。
國姓鄉民眾服務社常
務理事。
現任副主席、國姓消
防隊義消分隊長。

敢說、會做、肯服務。
關心老人生活、重視孩童教育、做好急難救助服務。
監督鄉政、嚴審年度預算。

 臺灣省南投縣國姓鄉第17屆鄉長、第20屆鄉民代表暨第20屆村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灣省南投縣國姓鄉第17屆鄉長、第20屆鄉民代表暨第20屆村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3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
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南 投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編 印



壹、鄉長選舉候選人

選舉區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
之政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國     

姓     

鄉

1
丘

埔

生

49
年
2
月
26
日

男
新
北
市

無

長流國小畢業、國姓國
中畢業、省立草屯商工
機工科畢業、國立高雄
工商專模具工程科畢
業。

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碩士班(在
學中)。

二、軍管區司令部：排長、連長、幕僚、
副組長。

三、國姓鄉公所：北港村幹事、研考、鄉
立托兒所所長、財政課長、現任社會
課長。

一、工程及財物標售全數上網及公開招標，並鼓勵電子領標。
二、優先遴用具有公務員資格之本鄉子弟。
三、積極爭取投147線水里鄉段拓建工程，使之全線拓寬改善，為南港村農村再生計畫水鹿大街做墊基工作，並利於爭取日月潭風景區
����管理處，將本鄉南港、北山、大石納入景區範圍。
四、拓寬峰竹路本鄉乾溝村段，使之與臺中市霧峰區接軌。
五、提昇長興產業道路為國姓鄉道，使之與臺中市新社區接軌。
六、廣闢財源，以社區為單元照顧老人及弱勢族群。
七、徵收並開闢國姓都市計畫道路及公園。
八、爭取仁愛鄉新生、互助村納入本鄉轄區，並由北港村串聯，規劃開發為北港溫泉區。
九、規劃藍色隧道細部計畫及執行，並振興國姓老街形象商圈與之串聯，使之成為本鄉振興休閒旅遊產業之策略性計畫。(計畫範圍乾
����溝、福龜、柑林、大石、國姓、石門、大旗)
十、規劃長流溪沿岸(大旗至長福段)為親水、生態、休閒園區。
十一、賡續執行咖啡產地認証及輔導農產品建立生產履歷，結合文創及行銷活動，以提昇國姓農產品品牌價值及產值。

2
戴

世

詮

57
年
5
月
23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南投縣立北山國小、北
山國中、省立埔里高
工、南開科技大學附設
專科進修學校二技進修
班畢業

南投縣議會第十六、十七屆縣議員

一、以北港村糯米橋為中心，鑿引能高大圳溫泉水脈，並貫接至長流溫泉區。形塑北國姓溫泉觀光養生村，帶動北港、長流、長豐、長
����福產業經濟。
二、以鄭成功塑像(國姓爺雕像)為入口，發展客家文化意象商圈，吸納觀光消費人潮，透過假日農特產市集，打造國姓、石門、大旗客
����家風情體驗觀光產業，活絡產業經濟。
三、以九份二山為主體，圈畫水鹿原鄉文化園區，發展養鹿文化體驗觀光，串聯啟動南港、北山、大石產業經濟。
四、以橋聳雲天景觀為亮點，結合運動、休閒、生態、宗教，發展慢活、悠閒產業，帶狀連通福龜、乾溝、柑林農業型態，提昇產業經
����濟。
五、爭取中潭公路自行車道，並連接福龜、乾溝、大旗、石門、北港、柑林、大石、九份二山登山挑戰線，以奉茶、乘涼客家溫暖，打
����造健康、運動國姓客庄的「伯朗大道」。
六、堅持完成投147線拓寬工程，翻轉國姓鄉後花園，銜接車埕觀光圈，引進濁水溪線觀光人潮，增加國姓經濟客源。

貳、鄉民代表選舉候選人

選舉區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
之政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第 
 
 
 
 
 

三 
 
 
 
 
 

選 
 
 
 
 
 

區

1
羅

智

彬

46
年
1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國姓國中畢業

國姓鄉民代表會第十四、十五、十七、
十八、十九屆代表
國姓鄉農會代表
北山國中家長會會長
福龜國小家長會會長。

（一）照顧弱勢團體。
（二）協助學校關心教育。
（三）協助農民推廣地方農特產品。
（四）帶動地方休閒觀光。
（五）爭取建設經費造福地方。
（六）向高工局爭取國姓交流道、橋聳雲天橋下規畫成自然生態公園，帶動國姓鄉觀光旅遊。

2
蔡

進

貴

48
年
4
月
18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福龜國小、北山國中、
光華高工。

鄉民代表、獅子會會長、谷豐宮幹事、
北玄宮總務、大型百貨公司樓層主管。

一、重視老人生活與娛樂，並關心長照老人及幼兒的福利。
二、協助農產品自產自銷，並自創品牌，增加農民收入。或做個單純生產者，以量取勝，減少銷貨壓力。
三、珍惜、善用國家及社會資源。
四、處事圓通，以和為貴。

3
王

壽

山

38
年
5
月
16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國姓國中
國姓鄉柑林村第14、15屆村長
國姓鄉第16、17、18、19屆鄉民代表
柑林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理、監事

為地方爭取建設、促進地方發展、照顧弱勢老幼婦女、為鄉民喉舌、爭取權益、監督公所財政收支及公文
流程

4
黃

建�

勳

56
年
10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埔里高工畢業

柑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國姓鄉農會會員代表�
國姓分駐所警友站副站長
長壽派出所義警隊顧問

一、致力推廣在地農產精緻。
二、全力爭取產業研發製作。
三、努力監督鄉政建設地方。

參、村長選舉候選人

選舉區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
之政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福 
 
 

龜 
 
 

村

1
邱

昌

賢

56
年
5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福龜國小畢業，北山國中
畢業，青年高中畢業。

長壽社區守望相助隊長
長壽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穀豐宮管理委員會委員、監事
國姓鄉農會會員代表
南投警友會長壽站會員、國姓站顧問
福龜國小顧問
國姓青工會會員
福龜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理事
南投縣農會會員代表

1、提升福龜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功能，加強爭取各項經費�
2、福農莊、橋聳雲天、仙佛寺等等景點為中心，串聯為旅遊套裝行程。
3、配合各上級單位，打響福龜咖啡、草莓、蜜棗…各項農產品全國知名度。
4、美化環境、發展特色，增強各項志工效能，增設運動設施，加強安全維護。
5、加強代表、村長、兩社區各廟宇及各單位，協調溝通機制。
6、鼓勵村民參加第二專長訓練。
7、輔導農民網路行銷，加強美化農產品包裝，提升附加價值。
8、加強福龜國小與各單位交流，減低家長負擔，減少學生外流。
9、爭取福龜村列為富麗農村發展小鎮，加快社區爭取再生計劃經費速度，有效整體規劃社區發展內容。

2
張

國

華

55
年
4
月
16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北山國中畢業
國姓鄉成功救援隊大隊長
長壽派出所志工隊小隊長
福龜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1、促進地方祥和
2、重視社會老人福利
3、關心弱勢家族
4、重視地方均衡發展

乾 
 
 

溝 
 
 

村

1
田

基

堯

50
年
3
月
24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私立東南工專畢業。
曾任：國姓鄉第十三屆乾溝村村長。

國姓鄉第十四屆鄉民代表。
現任：國姓鄉第十九屆乾溝村村長。

一、結合社區以和諧團結的傳統理念，利用地方資源共同開發，成為有特色的乾溝村。
二、積極爭取地方建設，更重視施工品質，達到不浪費公帑為原則。
三、社區環保志工、守望相助隊，辛苦為地方犧牲奉獻，為他們爭取應有的福利。
四、重視弱勢村民，給予他們最好的協助與照顧。
五、本著土生土長的精神，清白參政，犧牲奉獻，做到大公無私服務村民。

2
陳

宗

裕

56
年
12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省立埔里高工畢業
第五屆乾峰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第六屆乾峰社區發展協會會計。
乾峰國小九十八學年度家長會長。

1、熱忱、用心服務村民。
2、努力爭取村地方建設、及老人福利。
3、照顧弱勢團體。

柑 
 
 

林 
 
 

村

1
江

耀

宗

54
年
11
月
12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臺中二中畢業
柑林社區總幹事六年
柑林守望相助隊隊長
柑林村第19屆村長

全力爭取建設，造福鄉親

2
許

淑

鐄

42
年
5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育樂國小畢業

一、現任國姓鄉農會代表。
二、現任國姓義警分隊小隊長。
三、育樂國小家長會長。
四、柑林社區理事。
五、國姓鄉農會小組長、代表、理事。

一、爭取老人、單親、弱勢之福利。
二、加強村內各水溝、道路、路燈的維護。
三、務實、勤快、負責。

 臺灣省南投縣國姓鄉第17屆鄉長、第20屆鄉民代表暨第20屆村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灣省南投縣國姓鄉第17屆鄉長、第20屆鄉民代表暨第20屆村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3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
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南 投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編 印



貳、鄉民代表選舉候選人(二)

選
舉
區

號
次

相�片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第      

四      

選      

區

6
林

東

漢

44
年
10
月
26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臺灣省立埔
里高級農業
職業學校畢
業

一、南港國小家長會
長�(二任）。

二、北山國中家長會
副會長。

三、南港社區理事長
（二任）。

四、五穀宮重建委員
會主任委員。

五、南港村村長（二
����任）。
六、國姓鄉民代表會

代表（三任）。

一、監督公所，為民喉舌。
二、爭取經費，建設鄉里。
三、重視地方農業發展、增進農民收益，推動大

國姓觀光休閒產業。
四、深入基層，探求民情，以最誠懇的心為鄉親

服務。
五、繼續推動各村成立守望相助隊、環保義工隊，

協助地方治安。

7
謝

佛

青

69
年
1
月
24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僑泰高職

國姓鄉民代表會主席
戴漢河助理。
南投縣議員戴世詮服
務處主任。

1、以勤快的腳步為鄉民服務，關心鄉民，關懷獨
居老人，為低收入戶、殘障人士及老弱婦孺爭
取福利。

2、協助增加就業機會、積極爭取地方建設，提昇
生活品質。

3、向有關單位爭取經費，協助社區發展，並增設
重要路口監視器，維護安全，杜絕竊盜。

4、協助政策推行，使鄉務政令暢通。
5、推動養鹿產業（文化）、提昇農業技術（發展）

，增加觀光產值。
6、多年的基層服務、了解鄉親需求，相信佛青會

熱心、認真、負責為大家打拼。

參、村長選舉候選人

選
舉
區

號
次

相�片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大
石
村

1
楊

永

瑞

39
年
5
月
29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埔里國中 擔任大石村第17屆村長 促進地方團結造福村民

北 
 
 
 
 
 
 

山 
 
 
 
 
 
 

村

1
陳

運

發

27
年
11
月
22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國姓國中夜
間部畢業

第十六屆北山村村長
第十七屆北山村村長

為北山村和茅埔社區服務，無分藍綠認真為村民
鄉親們爭取建設和服務。
為北山社區、茅埔社區村民打拼。

2
劉

煥

鋒

37
年
11
月
11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北山國小畢業
武訓中學畢業

國姓鄉第十三屆代表
會副主席、現任北山
村南天宮常務監事
十八、十九屆村長

用心服務村民，用心幫助弱勢，用心建設地方

南 
 
 
 
 
 
 

港 
 
 
 
 
 
 

村

1
彭

偉

政

47
年
3
月
2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一)南港國民�
����小學畢業
(二)北山國中
����畢業
(三)沙鹿高職
����畢業

第18、19屆南港村長
一、認真、努力推動村務。
二、未完成之事務還很多，須排除萬難去完成。

2
洪

永

鎮

47
年
8
月
27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私立致用商工
畢業

南港國小家長會長
國姓鄉農會代表
南投縣農會代表
南投縣農會理事
南港褒雄宮主任委員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保
護實物進修班結業

一通電話專職服務就到
村民有困難一定想辦法做到
關懷鄉土文化結合特色產業文創
協助推動社區發展重視老人婦幼社會福利
協助在地農業轉型升級增加農民收益

壹、鄉長選舉候選人

選
舉
區

號
次

相�片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國 

姓  

鄉

1
丘

埔

生

49
年
2
月
26
日

男
新
北
市

無

長 流 國 小 畢
業、國姓國中
畢業、省立草
屯商工機工科
畢業、國立高
雄工商專模具
工程科畢業。

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
����共行政碩士班(在學
����中)。
二、軍管區司令部：排長
����、連長、幕僚、副組
����長。
三、國姓鄉公所：北港村
����幹事、研考、鄉立托
����兒所所長、財政課長
����、現任社會課長。

一、工程及財物標售全數上網及公開招標，並鼓勵電子領標。
二、優先遴用具有公務員資格之本鄉子弟。
三、積極爭取投147線水里鄉段拓建工程，使之全線拓寬改善，為

南港村農村再生計畫水鹿大街做墊基工作，並利於爭取日
月潭風景區管理處，將本鄉南港、北山、大石納入景區範圍。

四、拓寬峰竹路本鄉乾溝村段，使之與臺中市霧峰區接軌。
五、提昇長興產業道路為國姓鄉道，使之與臺中市新社區接軌。
六、廣闢財源，以社區為單元照顧老人及弱勢族群。
七、徵收並開闢國姓都市計畫道路及公園。
八、爭取仁愛鄉新生、互助村納入本鄉轄區，並由北港村串聯

，規劃開發為北港溫泉區。
九、規劃藍色隧道細部計畫及執行，並振興國姓老街形象商圈
����與之串聯，使之成為本鄉振興休閒旅遊產業之策略性計畫
����。(計畫範圍乾溝、福龜、柑林、大石、國姓、石門、大
����旗)
十、規劃長流溪沿岸(大旗至長福段)為親水、生態、休閒園區。
十一、賡續執行咖啡產地認証及輔導農產品建立生產履歷，結
����合文創及行銷活動，以提昇國姓農產品品牌價值及產值。

2
戴

世

詮

57
年
5
月
23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南投縣立北山
國小、北山國
中、省立埔里
高工、南開科
技大學附設專
科進修學校二
技進修班畢業

南投縣議會第十六、十七
屆縣議員

一、以北港村糯米橋為中心，鑿引能高大圳溫泉水脈，並貫接
����至長流溫泉區。形塑北國姓溫泉觀光養生村，帶動北港、
����長流、長豐、長福產業經濟。
二、以鄭成功塑像(國姓爺雕像)為入口，發展客家文化意象商
����圈，吸納觀光消費人潮，透過假日農特產市集，打造國姓
����、石門、大旗客家風情體驗觀光產業，活絡產業經濟。
三、以九份二山為主體，圈畫水鹿原鄉文化園區，發展養鹿文

化體驗觀光，串聯啟動南港、北山、大石產業經濟。
四、以橋聳雲天景觀為亮點，結合運動、休閒、生態、宗教，
����發展慢活、悠閒產業，帶狀連通福龜、乾溝、柑林農業型
����態，提昇產業經濟。
五、爭取中潭公路自行車道，並連接福龜、乾溝、大旗、石門、

北港、柑林、大石、九份二山登山挑戰線，以奉茶、乘涼客
家溫暖，打造健康、運動國姓客庄的「伯朗大道」。

六、堅持完成投147線拓寬工程，翻轉國姓鄉後花園，銜接車
����埕觀光圈，引進濁水溪線觀光人潮，增加國姓經濟客源。

貳、鄉民代表選舉候選人(一)

選
舉
區

號
次

相�片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地

推
薦
之
政
黨

學歷 經歷 政見

第

四

選

區

1
詹

青

山

52
年
3
月
29
日

男
臺
中
市

無 和平國中 現任國姓鄉農會代表
爭取地方建設　
盡心盡力為民服務

2
林

雲

生

50
年
8
月
26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國姓鄉北山
國中
培英工商畢
業

國姓鄉北山國中第35
屆家長會長
國姓鄉第18、19屆大
石村村長

一、為民喉舌、以民意為依歸。
二、監督鄉政、提高效率。
三、誠心服務1+1、傾聽是我們的使命。

3
謝

明

忠

54
年
3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港源國小畢業
北山國中畢業

臺灣全國農奴聯盟國
姓鄉分會會長
第19屆鄉民代表候選人
南投縣李文忠發展協
會會員
現任臺灣全國農奴聯
盟國姓分會副會長
現任國姓鄉港源偏遠
地區簡易自來水管理
委員會主任委員

一、推動地方客家特色美食擂茶。
二、爭取林班地放寬28.5度變更農牧用地。
三、爭取147線拓寬取直，老舊橋樑換新，帶動地

方發展成一條平安回家的路。
四、爭取青年返鄉就業機會。
五、爭取野溪整治疏圳、擋土牆、產業道路改善、全

民監督公共工程。
六、加強關懷老弱。
七、輔導新住民就業。
八、爭取農民居住權、工作權、生存權權益、還

地於民、農民真偉大。

4
羅

極

聘

55
年
1
月
15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新民商工

南港國小家長會長、
北山國中家長會副會
長、南港社區理事、
監事、國姓獅子會
長、中華民國農會代
表。

積極推廣地方產業

5
李

水

富

46
年
4
月
21
日

男

臺
灣
省
南
投
縣

無 國姓國中畢業

南港褒雄宮監事、常
務監事、主任委員
南港國小家長會會長
國姓鄉農會會員代
表、監事、理事
南投縣農會代表
國姓鄉第十七屆南港
村村長
南投縣農田水利會南
港小組長

一、忠誠、有效、強力監督鄉政。
二、重視關懷弱勢、老人、婦幼、身心障礙者之

社會福利。
三、促進提升農產業，提高就業率、收入讓青年

朋友回鄉。

 臺灣省南投縣國姓鄉第17屆鄉長、第20屆鄉民代表暨第20屆村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灣省南投縣國姓鄉第17屆鄉長、第20屆鄉民代表暨第20屆村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03年11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
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南 投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編 印


